婚内财产协议书

男方：    年    月    日出生，以下简称为甲方。
现住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
女方：    年    月    日出生，以下简称为乙方。
现住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
[bookmark: _GoBack]甲乙双方于    年    月    日在民政局登记结婚（结婚证号：            ），现双方经友好协商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一千零六十五条之规定，就婚内财产事宜达成如下协议，以共同遵守：
一、财产约定原则​​
双方确认，除本协议第二条、第三条明确约定为夫妻共同财产或登记于双方名下的财产外，无论是在婚前或婚姻关系存续期间，以任何一方名义取得的财产（包括但不限于工资收入、投资收益、继承或受赠所得等），均为该方的个人财产，归其单独所有，另一方在任何时候均不享有任何权利。各方对其个人财产享有独立的占有、使用、收益和处分的权利，无须征得另一方同意。
二、夫妻共同财产的具体约定​​
房屋：位于        （产权证号：________）的房产及其室内装修、家具、家电均约定为乙方个人财产，归乙方单独所有。
车辆：登记在甲方名下的        车辆（车牌号：        ）归方单独所有。
存款：双方共同存款人民币    元（大写：        元整）归方所有，方应于本协议生效后___日内配合完成款项的划转。
3、 关于股权及收益的约定​​
甲方名下持有的公司    %的股权，以及基于该股权产生的一切收益（包括但不限于分红、增值及转让价款等），均为甲方个人财产。甲方作为该公司股东及/或法定代表人期间所产生的全部债权债务，均由甲方自行享有和承担，与乙方无关。
四、其他财产​​
婚姻关系存续期间，任何一方因继承、接受赠与或其他无偿方式取得的财产，无论相关文件中是否明确指定仅归一方所有，均视为该方的个人财产。
本协议生效后，双方各自出资购置的财产归各自所有；共同出资购置的财产，按出资比例按份共有。
4、 债务承担​​
双方确认，截至本协议签署之日，不存在任何未披露的夫妻共同债务。
本协议生效后，任何一方以个人名义对外所负债务，由其自行承担，另一方无须承担偿还责任。但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除外。
六、生活及其他费用​​
家庭日常开支、子女抚养费、双方老人赡养费等必要家庭费用，由双方各承担50%。
七、争议解决​​
因履行本协议所发生的任何争议，双方应协商解决；协商不成的，任何一方均有权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八、协议生效​​
本协议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，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。

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
签订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订日期：

